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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参加评奖评比类活动及奖励级别

认定的规定

各部门：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规范职业院校参加职业教育评奖评比

类活动的通知》(教职成司函[2020]41 号)、广东省教育厅《关

于规范职业院校参加职业教育评奖评比类活动的通知》等文

件精神，为了鼓励和引导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各级政府部门组

织和主办的大赛，提高参加赛项获奖的质量，更好地服务学

校内涵建设和品牌建设，特对学校师生参加职业教育评奖评

比类活动及奖励级别作如下规定：

1．学校鼓励师生结合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参加国家、

省、市等政府机构组织和主办的赛项。

国家级：由教育部、人社部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卫健委、共青团中央等国家政府机构组织和主办的赛项。

省级：由省政府、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、省科技厅、省

卫健委、共青团省委等广东省政府机构组织和主办的赛项。

市级：由江门市政府、市教育局、市人社局等政府机构

组织和主办的赛项。



2.经学校批准同意参加的行业指导委员会、专业教学

指导委员会、学会、协会等学术团体组织和主办的竞赛活动,

奖励标准降低一级 (国家级降低至省级,省级降低至市级 )。

3.学校不鼓励参加民间机构组织举办的竞赛活动,包

括行业指导委员会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学会、协会下属

(或挂靠 )的分会、中心、联盟主办的赛项,以及企业、联

盟、中心等其他民间机构组织举办的竞赛活动,不纳入奖励

范围。

4.严禁参加有收费、赞助性质的评奖评比活动,防止
“
花钱买奖

”
和利益输送等问题,对违规参加活动的单位领

导和责任人,要进行批评教育。

5.参加非学术性、专业性竞赛活动获得奖项,学校根

据其对人才培养的贡献度、对学校的美誉度、获奖的难度降

低 1-2个奖励等级 (国家级降低至省级或市级,省级降低至

市级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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